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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局检查材料清单

1.2021 年度报告（2022 年成立企业无需提供此项）；

2.2021 年财务报，表包括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等，财务报表

信息需要和年报数据一致（2022 年成立企业无需提供此项）；

3. 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4.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5. 企业章程中股东出资方式、出资额、出资时间相关页复印

件；

6. 公示系统中“其他自行公示信息”，其中包含行①政许可

信息（除营业执照外其他行政机关颁发的许可证，如食品经

营许可证、卫生许可、环保许可等，没有可以不填）、②股

东及出资信息（此项必填）、③股权变更信息（未发生变更

可以不填）、④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（没有可以不填）、

⑤行政处罚信息（没有可以不填）五个部分，请点击“打印

本页”获取（①~⑤都需要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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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有行政许可的企业需提供行政许可复印件；

8. 企业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在有效期内的租赁合同复印

件，过期合同需要重新签订；不在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
开展经营活动的，特别是在集中登记场所注册的企业（包括

813~817、海兴街、海富路、金窑路等），还需提供公示系

统上传的企业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承诺书（此地址为企业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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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地址）复印件以及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变更截图。

9. 《2022 年度企业通用事项抽查检查记录表》（附件 1，见

下方第 5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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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承诺书（附件 2，见下方第 6页）。

以上全部材料都需要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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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年度企业通用事项抽查检查记录表

企业名称 （签章）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或注册号

检查方式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信息核验 委托调查

检查事项及结果 处理结果

对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

场所的行政检查

未发现问题□

问题轻微已指导规范□

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□

发现问题转进一步查处□

检查对象不予配合、未完成检查□

检查对象无法取得联系□

对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

社公示信息的行政检查

未发现问题□

问题轻微已指导规范□

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□

发现问题转进一步查处□

检查对象不予配合、未完成检查□

检查对象无法取得联系□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（法人章）：

2022 年 月 日

检查人员签字：

2022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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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本企业郑重承诺：

此次通用事项抽查检查工作中所提交的所有材料（文

件、证照、证件）是真实、有效的，复印件与原件是一致的。

申请人如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，愿意承担一切

法律后果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企业盖章：

年 月 日


